
臺南市國民小學 100 學年度第 2 學期教師課稅後補發兼代課鐘點費 

補充說明 

一、「中小學兼任代課及代理教師聘任辦法」所稱兼任、代課及代理 

教師，定義如下： 

(一)兼任教師：係指以部分時間擔任學校編制內教師依規定排課後尚 

餘之課務或特殊類科之課務者。 

(二)代課教師：係指以部分時間擔任學校編制內教師因差假或其他原 

因所遺之課務者。 
(三)代理教師：係指以全部時間擔任學校編制內教師因差假或其他原因所遺之課 

務者。 

二、課稅後教師暨兼任行政人員每週授課節數表： 

三、範例說明： 

補發兼代課鐘點費之計算 

範例 1： 

某級任教師依課稅後教師暨兼任行政人員每週授課節數排定授課節 

數表(上表)，應授課節數為 16 節，因兼任出納業務予以減課 2 節後 

授課節數應為 14 節，此節數即為其補發兼代課鐘點費之基準，因該 

教師於100學年度第2學期之實際授課節數比照100學年度第1學期 

之授課節數計有 18 節，因此需補發 18-14=4，4 節之兼代課鐘點費。 

範例 2： 

某校班級數 37 班之教務主任依課稅後教師暨兼任行政人員每週授課 

班 

級數 

職稱 

節數 

12 班（以下） 13~24 班 25~36 班 37 班（以上） 

主任 5 4 3 2 

組長 12 12 10 8 

級任教師 16 16 16 16 

科任教師 20 20 20 20



節數排定授課節數表(上表)，應授課節數為 2 節，因執行國教輔導團 

業務予以減課 2 節後授課節數應為 0 節，此節數即為其補發兼代課鐘 

點費之基準，因該教師於 100 學年度第 2 學期之實際授課節數比照 

100 學年度第 1 學期之授課節數計有 2 節，因此需補發 2-0＝2，2 節 

之兼代課鐘點費。 

範例 3： 

某科任教師依課稅後教師暨兼任行政人員每週授課節數排定授課節 

數表(上表)，應授課節數為 20 節，因 2688 予以減課 2 節後授課節數 

應為 18 節，此節數即為其補發兼代課鐘點費之基準，因該教師於 100 

學年度第2學期之實際授課節數比照100學年度第1學期之授課節數 

計有 20 節，因此需補發 20-18=2，2 節之兼代課鐘點費。 

範例 4：公假期間若有補發兼代課鐘點課程，其計算方式： 

週數 職稱 補發兼代課鐘點費節數配置 

星期一 星期二 星期三 星期四 星期五 

簽名 

第 1節 

第 2節 ◎ 

第 3節 ◎ 

第 4節 ◎ 

第 5節 ◎ 

第 6節 

1 ○○○導師 

第 7節 

例如若有一週之公假，則該週課務由學校聘請代課教師授課，教師當 

週之補發兼代課鐘點費課程之鐘點費由實際上課之人員支領(亦即有 

授課事實之代課教師支領)。


